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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省机械工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凤麟装备有限公司、菏泽京九特种汽车有限公司、凯润科技有限公司、南京

理工大学、西格玛智能装备（山东）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魏秋东、魏中奥、史国栋、宋德锋、李泽宇、赵俊生、周生浩、魏中玉、庞福

芹、刘辉、申福伟、陈士征、张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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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车辆上下汽渡可移动式辅助装置的术语和定义、型号、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车辆上下汽渡可移动式辅助装置（以下简称汽渡辅助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766-2001 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T 4607-2006 道路车辆 半挂车牵引座 90 号牵引销基本尺寸和安装、互换性尺寸

GB 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GB 5053.1 道路车辆 牵引车与挂车之间电连接器 7 芯 24V 标准型（24N）

GB 5054.3 道路车辆 多芯电缆线 第 3部分：无屏蔽护套低压电缆线的结构、尺寸和标记

GB 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3306 标牌

GB/T 13881 牵引车与挂车之间气制动管连接器

GB 14097 中小功率柴油机噪声限值

GB 16735 道路车辆 车辆识别代号（VIN）

GB 16737 道路车辆 世界制造厂识别代号（WMI）

GB 20891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放污染物限值及测量方法

GB 23254 货车及挂车 车身反光标识

GB/T 23336-2009 半挂车通用技术条件

GB 50205-2001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JB/T 5943-1991 工程机械 焊接件通用技术条件

JB/T 5946-1991 工程机械 涂装通用技术条件

JB/T 8895-1999 中小功率柴油机 通用技术条件

JB/T 9737.1-2000 汽车起重机和轮胎起重机液压油 固体颗粒污染等级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可折叠鹅颈 foldable gooseneck

由多个关节部分组成，能够沿特定方向弯曲折叠，即能够有效降低车体高度，又能在调整后保持车

车辆上下汽渡可移动式辅助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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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稳定性的机构。

3.2

悬挂模块 suspension module

包括液压悬挂、轮轴、转向、制动等系统，但不包括牵引模块的汽渡辅助装置的车体基本单元。

3.3

折叠爬梯 folding ladder

位于车辆尾部，是车辆上下汽渡的通道。

3.4

动力机组 power unit

位于装置中部，为车辆升降、调节角度、折叠鹅颈、折叠爬梯提供动力的装置。

3.5

跳板 steel springboard

在斜坡式通道上面，具有多个支腿承载的机构。

4 型号

□□□ □□□

主参数代码 最大承载质量 单位：t

企业名称代码 用大写字母表示

示例：XXX300
表示为：XXX公司生产承载质量 300t的汽渡辅助装置。

5 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l 汽渡辅助装置的设计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并按照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5.1.2 制造所选用的材料、标准件、外协件、外购件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并有制

造厂的质量证明文件，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5.1.3 汽渡辅助装置在-10℃～55℃的环境温度下应能正常工作。

5.1.4 所有螺栓、螺母装配前应进行镀锌或发蓝。装配时，应按设计要求力矩拧紧，不得有松动现象。

5.1.5 汽渡辅助装置出厂随机应有使用说明书，说明书应符合GB/T9969规定。

5.2 整车

5.2.1 汽渡辅助装置是为解决重型、超重型车辆，无法通过桥梁运输，同时轮渡无法上船而研发的过

渡装置，它能够有效解决重型车辆上下轮渡时车辆整体受力不合理，使特种车各部分均匀受力。

5.2.2 汽渡辅助装置额定承载质量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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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汽渡辅助装置额定承载质量表
单位为吨

模块轴线数

额定承载质量

4500mm 5000mm 5500mm

4 300 300

6 400 400

5.2.3 汽渡辅助装置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在质量保证期内，不得产生损伤、裂痕及永久变形。

5.2.4 汽渡辅助装置应具有良好的升降功能，升降过程应平稳，进行载荷试验和重载保压试验后，跳

板不应出现变形现象。

5.2.5 汽渡辅助装置应具有良好的通过性，重载时悬挂模块跳板最小离地高度不得小于 800mm。

5.2.6 汽渡辅助装置应有供紧固货物和吊装用的结构。

5.2.7 钢结构件的焊接质量应符合 JB/T 5943 的有关规定。

5.2.8 汽渡辅助装置金属零件非加工外露表面应进行防锈涂漆，其涂层质量应符合 JB/T 5946 的规定。

5.2.9 各油气管路、电线应布置合理，排列整齐，固定可靠，在行驶和作业过程中不允许发生摩擦、

干涉、异响及泄漏。

5.2.10 液压系统应符合 GB/T 3766 的规定。

5.2.11 液压系统应有良好的密封性能，不允许有灰尘、水等杂物混入。液压油固体颗粒污染等级应符

合 JB 9737.1 的规定。

5.2.12 汽渡辅助装置的车身上应粘贴有反光标识，车身反光标识的材料、安装和粘贴应符合 GB 23254

的有关规定。

5.3 跳板

5.3.1 汽渡辅助装置跳板拼接组合后，主跳板纵向中心线与副跳板纵向中心线的应处于同一垂直面内，

最大偏差应不大于 10mm。

5.3.2 汽渡辅助装置的拼接结构应能对跳板的拱度进行调整。

5.3.3 汽渡辅助装置的液压、气动管路应能实现快速连接，分离时应具有自封闭功能。

5.3.4 汽渡辅助装置之间的电气连接器应符合 GB 5053.1 的规定，多芯电缆线应符合 GB 5054 的规定。

5.3.5 汽渡辅助装置应有额定承载质量的限定标志。

5.4 折叠爬梯

5.4.1 折叠爬梯可自由升降调节，能够根据渡口坡度自由调节。

5.4.2 折叠爬梯具有分载作用，当重型车辆驶过时，可把车辆压力均匀分布，避免轮渡集中受力。

5.5 可折叠鹅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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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可折叠鹅颈应采用 90 号牵引销，其基本尺寸和安装、互换性尺寸应符合 GB/T 4607 的规定，并

与具有双自由度的 90 号牵引座相匹配。

5.5.2 可折叠鹅颈应具有俯仰摆动功能，以适应液压悬挂工作行程的升降调节。

5.5.3 液压鹅颈应能给牵引座提供合适的载荷，以保证牵引车的正常使用。

5.6 液压悬挂系统

5.6.1 液压悬挂应具有足够的工作行程，并保证跳板高度的调整行程应大于 800mm。

5.6.2 液压悬挂应设置管路安全阀,当悬挂油缸高压软管爆破时，能阻止压力油大量外泄；同时，不因

灵敏度过高而关闭回路。

5.6.3 液压悬挂应设轮轴收起提升和固定的装置。

5.6.4 液压悬挂应具有 360°回转功能，以方便内侧轮胎更换及轮轴维修。

5.6.5 液压悬挂的轮轴的横向摆动角应大于 4°，并有限位装置。

5.6.6 汽渡辅助装置轮轴应采用双向防松的轮毂螺栓。

5.6.7 液压悬挂的管路系统一般设置成两点支承。

5.6.8 悬挂油缸在 1.2 倍额定轴载荷状态下保压 24h，其油缸收缩量不得大于 3mm。

5.7 液压转向系统

5.7.1 液压转向系统应能实现全轮转向。

5.7.2 汽渡辅助装置转向杆系应具有联动、分离功能。

5.7.3 汽渡辅助装置转向杆系之间的转角误差不得大于 2°。

5.7.4 汽渡辅助装置转向杆系转向时，应响应灵敏、回位及时，车轮应无明显侧滑现象。

5.7.5 转向油缸在 1.3 倍额定压力下保压 24h，其压力降不得大于 5%。

5.8 制动系统

5.8.1 汽渡辅助装置应装设充气和控制两条管路，并装设由牵引车操纵的行车制动。当牵引车在运行途

中，汽渡辅助装置一旦脱离牵引车时，应能自行制动。

5.8.2 汽渡辅助装置中每只紧急继动阀所接制动气室数量应不多于 4 个。

5.8.3 具有驻车制动功能的轮轴比例应大于 50%。

5.8.4 采用鼓式制动器时，其结构必须采用前进后退制动效能对称的结构。

5.8.5 牵引车与挂车之间的气制动管连接器应符合 GB 13881 的规定。

5.8.6 汽渡辅助装置车身两侧或端部均应设有紧急停车开关。

5.8.7 采用气制动的汽渡辅助装置贮气筒额定工作压力 637kPa～735kpa，容积必须大于制动气室在推

杆最大工作行程时容积总和的 8 倍，或按贮气筒的容量应保证在不继续充气的情况下，车辆在连续 5

次全制动后仍能起步。

5.8.8 制动系统的密封性能，在充气管路通入 590kPa 压缩空气后，切断气源，历时 5min，其压力降

应不大于 9.8kPa。

5.9 电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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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 汽渡辅助装置电气系统的标称电压为 DC24V。

5.9.2 牵引车与汽渡辅助装置之间的电连接器应符合 GB 5053.1 的规定，多芯电缆线应符合 GB 5054.3

的规定。

5.9.3 汽渡辅助装置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应符合 GB 4785 的有关规定。

5.9.4 电路接头需牢固，并装有绝缘套，电气线路穿过金属孔时应有过线胶套。

5.10 动力机组

5.10.1 动力机组柴油机的排放污染物应符合 GB 20891 的规定，噪声应符合 GB 14097 的规定。

5.10.2 动力机组安装在汽渡辅助装置端部时，其高度尺寸应保证液压悬挂有足够的下降行程，并不得

高于汽渡辅助装置跳板平面 200mm。

5.10.3 动力机组应另设有便于人员在地面上操作的控制开关。

5.10.4 动力机组液压油箱的容量应能同时满足转向系统和悬挂系统的使用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主要尺寸参数测量

汽渡辅助装置主要尺寸参数按 GB/T 23336-2009 中 5.1 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测量。

6.2 液压油缸静压试验

液压油缸的静压试验应在专用液压试验台架上进行；转向油缸在 1.3 倍额定压力下保压 24h，检测

其压力下降情况；悬挂油缸在 1.2 倍额定轴载荷状态下保压 24h，检测其油缸收缩量情况。

6.3 液压转向系统试验

6.3.1 测量汽渡辅助装置转向角为零时外侧车轮的位置。

6.3.2 测量汽渡辅助装置最大转向角时转向内侧第一轴线外侧车轮的角度。

6.3.3 测量汽渡辅助装置在最大转向角时，前后半车转向杆系对应车轮之间的转角偏差。

6.3.4 对汽渡辅助装置分别向左右交替进行 3 次转向行驶试验，检查液压转向系统是否与其它零部件

有干涉现象、异常响声，车轮是否有明显侧滑，并检查对液压悬挂系统有无影响。

6.3.5 转向油缸充油保压试验

对转向油缸按照设计压力充油后，检测其 24h 压力降。

6.4 跳板升降试验

6.4.1 空载试验

以稳定速度进行承载跳板 3 次升降试验，观察有无异常现象。

6.4.2 载荷试验

a) 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承载方式在承载跳板上装载额定载荷的 1.2 倍，并固定牢靠；

b) 以稳定速度进行承载跳板 6 次升降试验，观察有无异常现象。

6.4.3 重载保压试验

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承载方式在承载跳板上装载额定载荷的 1.2 倍，并固定牢靠，在标准跳板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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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进行 24h 重载静态保压试验，观察有无异常现象。

6.5 制动性能试验

6.5.1 制动性能试验

汽渡辅助装置的制动距离和制动稳定性按照 GB 7258-2017 附录 C 中 C.1 的规定进行。

6.5.2 制动滞后时间试验

汽渡辅助装置制动滞后时间测量按 GB/T 23336-2009 中 5.3.8 规定的方法进行。

6.5.3 密封性能试验

汽渡辅助装置制动系统密封性能试验按 GB/T 23336-2009 中 5.3.9 规定的方法进行。

6.6 行驶试验

汽渡辅助装置以空载平均速度不大于 20km／h，行驶里程不少于 20km 的道路试验分别检查：

a）各连接件、紧固件有无松动，是否有不正常的杂音和撞击声；

b）制动系统有无过热、异常响声，轻微制动时随动性是否良好，解除制动是否彻底；

c）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工作是否正常；

d）气动管路和液压管路是否有漏气、漏油等现象。

e）车辆是否有明显的偏摆及甩尾现象；

7 检验规则

汽渡辅助装置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1 出厂检验

产品应由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出厂检验项目按表 2 的规定进行，全部合格后签发产品合格证

后方可出厂。

7.2 型式检验

7.2.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对产品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或者老产品转厂生产的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二年时（或供需双方商定）；

d) 产品停产一年后，恢复生产时；

e) 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表 2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整车检查
5.2.4 5.2.6、5.2.7 √ √

5.2.3、5.2.4、5.2.5、5.2.9 √ √

2 主跳板与副跳板
5.3.3 5.3.4 5.3.5 √ √

5.3.1、5.3.2 √ √

3 折叠爬梯 5.4.1、5.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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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折叠鹅颈 5.5.1 5.5.2 5.5.3 √ √

5 液压悬挂系统
5.6.1、5.6.2 5.6.3 5.6.4 √ √

5.6.5、5.6.7、5.6.8 √ √

6 液压转向系统
5.7.1/5.7.2 √ √

5.7.3、5.7.4、5.7.5 √ √

7 制动系统
5.8.2 5.8.3、5.8.4、5.8.5 - √

5.8.7、5.8.8 - √

8 电气系统 5.9.3、5.9.4 √ √

9 动力机组
5.10.1 5.10.2 - √

5.10.3 5.10.4 √ √

7.2.2 从出厂检验合格产品中随机抽取一台进行型式检验，型式检验项目按表 2 的规定进行。

7.2.3 型式检验时，在规定的检验项目中，有任一项次检验不合格时，可对该不合格项目进行加倍复

检，复检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8.1 标志

8.1.1 每辆汽渡辅助装置均应在其前部右侧醒目处安装标牌，并应符合 GB/T 18411 的规定，标牌内容

包括产品名称、型号、编号、整备质量、最大总质量、外廓尺寸、生产日期、制造厂名和 VIN 代码。

8.1.2 应将车辆识别代号（VIN）、制造厂识别代号（WMI）用钢印打在汽渡辅助装置的明显部位，并应

符合 GB 16735、GB 16737 的规定。

8.2 包装和运输

8.2.1 每辆汽渡辅助装置应带有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专用工具和附件清单，使用说明书应符合

GB/T 9969 规定。

8.2.2 每辆汽渡辅助装置在运输或封存期间，其气管接头、油管接头、电连接器均应包扎密封固定。

8.3 贮存

汽渡辅助装置长期停放时，应采取防雨、防晒、防潮、消防等措施。停放六个月以上的汽渡辅助装

置，使用前应按说明书进行检查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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